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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

（股份代號： 855）

公 佈
董事會欣然宣佈，股東特別大會已於大會日期完滿結束。此外，有關 (1)批准更新授予董事發行及配
發本公司股份之一般授權； (2)批准更新本公司購股權計劃之計劃授權上限；及 (3)批准授予本公司一
名董事購股權之普通決議案已透過點票方式全部獲正式通過。

務請　閣下垂注本公司於二零零六年二月二十四日刊發之股東特別大會通告（「該通告」）及通函（「該通
函」），內容有關於二零零六年三月十四日舉行股東特別大會（「股東特別大會」）。本公司董事（「董事」）
欣然宣佈，股東特別大會已完滿結束。本公司之股份過戶登記處香港分處登捷時有限公司獲委任於股
東特別大會上進行投票時擔任監票員。

董事會謹此宣佈股東特別大會結果如下：有關 (1)批准更新授予董事發行及配發本公司股份之一般授權；
(2)批准更新本公司購股權計劃之計劃授權上限；及 (3)批准授予本公司一名董事購股權之普通決議案已
透過點票方式全部獲正式通過。各項普通決議案之點票結果如下：

投票數目

贊成 反對

1. 批准更新授予本公司董事發行及配發本公司股份之 50,610,000票 2,750,000票
一般授權（「第一項普通決議案」） (94.85%) (5.15%)

2. 批准更新本公司購股權計劃之計劃授權上限 197,502,301票 2,750,000票
（「第二項普通決議案」） (98.63%) (1.37%)

3. 批准授予本公司一名董事購股權 50,610,000票 2,750,000票
（「第三項普通決議案」） (94.85%) (5.15%)

有關普通決議案之全文，請參閱該通告。

於股東特別大會日期，本公司之已發行股本為 688,041,700股（「股份」）。

第一項及第三項普通決議案
賦予持有人出席以及投票贊成及反對第一項及第三項普通決議案之股份總數為 532,139,399股，佔本公司
已發行股本總數約 77.34%。賦予持有人出席惟僅可就第一項及第三項普通決議案投反對票之股份總數
為 155,902,301股，佔本公司已發行股本總數約 22.66%。誠如該通函所披露，段傳良先生、陳國儒先生、
趙海虎先生及趙舜培先生（均為董事）以及段傳良先生實益擁有全部已發行股本之Asset Full Resources Limited
已就第一項及第三項普通決議案放棄投票。段傳良先生、陳國儒先生、趙海虎先生、趙舜培先生及Asset
Full Resources Limited合共持有 155,902,301股股份，佔本公司已發行股本總數約 22.66%。

第二項普通決議案
賦予股東出席以及投票贊成及反對第二項普通決議案之股份總數為 688,041,700股，佔本公司已發行股本
總數 100%。賦予持有人出席惟僅可就第二項普通決議案投反對票之股份總數為零股。概無股東須就第
二項普通決議案放棄投票。

承董事會命
中國水務集團有限公司

主席
段傳良

香港，二零零六年三月十四日

於本公佈日期，本公司董事會包括兩名執行董事，即段傳良先生及陳國儒先生；  四名非執行董事，即
趙海虎先生、趙舜培先生、周文智先生及武捷思先生；及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即黃少雲小姐、陳立
忠先生及陳智誠先生。

* 僅供識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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